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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泉市消防救援大队文件


福消提复〔2025〕1号                   签发人：蒋和悦


福泉市消防救援大队关于
市政协七届四次会议第87号提案的答复

刘源委员：
您好！感谢您对我市消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提出的《关于在御景天成小区建设消防应急专用通道的建议》收悉。现就提案提出的有关问题答复如下：
一、关于消防应急通道违停问题
为解决该问题，我大队积极联合市住建局、市应急局、金山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前后进行实地调研3次，同时在小区宣传栏等位置张贴消防安全提示，提升居民消防安全意识，主动监督并举报违法占用消防应急通道等行为。对多次违反规定，非法占用消防通道的车主，消防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之规定，依法予以处罚。并明确物业加强日常巡查，规范停车秩序，确保消防通道畅通。
二、关于增设消防应急通道的可行性与工作进展
华屹御景天成小区建成于2005年，所设计的消防通道符合国家相关技术标准要求，能基本满足小区消防需求。经实地勘察，该小区新增消防出口，不违反消防安全管理的相关要求和技术标准，但新增出口涉及小区现有用地红线、建筑布局等内容，经与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局、金山办事处等行业主管部门属地会商，新增消防通道出口涉及的道路属于福泉花园小区内部道路，且在小区红线内，不属于行政单位调整规范的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如决定改建、新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改变共有部分用途或者利用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等事项，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之规定，增设小区消防通道属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如经该小区业主委员会表决同意，则可按相关规定进行调整，我大队将积极给与业务方面支持指导。


[bookmark: _GoBack]福泉市消防救援大队  
                              2025年5月27日

（不予公开发布）
（联系人：罗汝飞；联系电话：15286219119）






























































抄送：市委办/市政府办建议提案科、市政协提案委员会。
      金山街道办事处、市应急管理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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